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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3〕198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转发《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中学校长

示范性提高培训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：

根据《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开

展2023年中学校长示范性提高培训的通知》（琼师训〔2023〕168

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市需组织校长参加研修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各市县在职中学校长（含副校长）。原则上参加过 2022 年

三亚市中小学校长“双减”背景下的教育改革与教育生态重构专

题研修班的学员不推荐，建议推荐各区属学校新上任中学校长

（含副校长）。

二、名额分配

海棠、天涯、崖州及育才各1名。

三、培训时间与地点

时间：2023年9月16日至22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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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：江苏省苏州市、无锡市。

四、培训费用

（一）培训期间的费用，含培训费、师资费、场地费、食宿费、

资料费、交通费等从项目专项经费中列支。

（二）参训学员往返单位与培训地的交通费，回所在工作单位

报销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区研训部门按照名额分配选派参训学员，于2023年9

月10日上午11:30前将学员信息回执表（附件 2）发送至电子邮箱：

215329729@qq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：××区2023年中学校长示范

性提高培训名单，将由我院培训中心汇总报送。

（二）参训学员需于9月14日前将航班信息回执表（附件3）

发送至项目办邮箱，并同时扫描以上二维码填写相关

信息。参训学员需自备参加学习交流的电子文稿或

PPT稿，并准备一套正装（白色上衣）参训。

（三）其他事项见附件1。

附件：1.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

织开展2023年中学校长示范性提高培训的通知

2.参训学员信息回执表

3.航班信息回执表

mailto:sy88200630@163.com。由我院培训中心汇总报送。
mailto:sy88200630@163.com。由我院培训中心汇总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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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3 年 9月 7 日印发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3年9月7日

（联系人：李学，联系电话：13518848478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